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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作为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刘惠

好、王征在任职期间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号——独立董事》的规定，认真、勤勉、谨慎履行职责，

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完成了董事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

务。现就 2022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 

 

一、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刘惠好女士，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 11 月出生，博士学历，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1986 年 7 月至 1993 年 5 月，

历任中南财经大学讲师；1993 年 6 月至 2001 年 5 月，历任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2001 年 6 月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2020 年 9 月至今，任武汉蓝电独立

董事。现兼任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百融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顾问。 

王征女士，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2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1992

年 7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教师；2001 年 10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江汉大学教师；2005 年 5 月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财

务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20 年 9 月至今，任武汉蓝电独立

董事。现兼任长江三峡能事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优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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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其中长江三峡能事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优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和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 

 

二、 会议出席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8 次董事会会议、3 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刘惠好、

王征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独立董

事姓名 

应出席

董事会

会议次

数 

现场或通

讯表决出

席董事会

会议次数 

委托出

席董事

会会议

次数 

缺席

董事

会会

议次

数 

是否存在连续三

次未亲自出席或

者连续两次未能

出席也不委托其

他董事出席的情

况 

列席股

东大会

次数 

刘惠好 8 8 0 0 否 3 

王征 8 8 0 0 否 3 

 

2022 年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的相关工作。由王征、刘惠好、王雅莉三人组成第四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王征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担任召集人；

由吴伟、刘惠好、王征组成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刘惠好

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担任召集人。由吴伟、刘惠好、王征成第四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刘惠好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担任召集人。由

吴伟、刘惠好、叶文杰组成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董事吴伟负责主

持委员会工作，担任召集人。 

 

三、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刘惠好、王征对公司 2022 年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

验，共发表了 6次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具体事项 意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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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7日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一、《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确认 2022 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三、《2021 年度关于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

说明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提名吴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五、《关于提名叶文杰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六、《关于提名王雅莉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七、《关于提名刘惠好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八、《关于提名王征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同意 

2022 年 5

月 23日 

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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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7

月 18日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 

一、《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二、《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三、《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后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五、《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六、《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七、《关于公司制定虚假陈述导致

回购股份和向投资者赔偿及相关

约束措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八、《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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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及约束措

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九、《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十、《关于制定<武汉市蓝电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北交所

上市后适用）>及其附件<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北交所上市后适

用）><董事会议事规则（北交所 

上市后适用）>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十一、《关于制定公司股票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后适用的规范公

司治理的相关制度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十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9

月 15日 

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 

一、《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半年度审计报告》的独

立意见 

二、《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的独立

意见 

三、《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的独立意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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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

的鉴证报告》的独立意见 

五、《关于补充确认公司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11

月 30日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一、《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 1-9月审阅报告》的独

立意见 

同意 

2022 年 12

月 12日 

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一、《关于 2023 年使用自有闲置

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项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同意 

 

四、 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无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经认真自查，本人符合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所规定的身份和履职的独

立性，本人被聘任为独立董事时所做的候选人声明和承诺事项亦未发生变化，依

然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 

以上是本人在 2022 年度任职期间履行职责的情况报告，2023 年本人将继续

本着诚信与勤勉的态度，不断加强学习，提高专业水平，加强与其他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更好地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独立董事：刘惠好、王征  

2023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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